
标段一：

服务范围：

2023-2024 年，常州市进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关键时期。为确保创建工作

有序推进，如期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任务，经前期调研论证，结合《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1 版）》和常州市《创建方案》要求，拟委托有国创经验的第三方

机构在创建资料辅导方面提供服务，从而更好地迎接省级初评与国家验收，力争食品安全各

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顺利获得国务院食安办授牌命名。

服务要求：

1.全面细化梳理常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资料佐证，指导创城支撑资料遴选、

统计及分析，建立各指标点完善的支撑系统，将创建过程中的各项任务材料予以收集、整理，

并编制成册，作为创建工作完成情况的佐证材料。

2.针对不合规资料及缺失规范性机制文件，严格对应《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

的评价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借鉴先进城市的创建经验，配合完善补充缺失资料，形成我市创

建资料清单和资料库，确保创建工作的全过程得到充分展示。

3.在省模拟验收、省级初评、台账上报系统前至少提供总数不少于 3 轮台账收集、梳理、

完善、修正等工作，形成创建资料清单和资料库，确保落实创城指标的痕迹化资料、监管档

案、科普宣传等资料的合规，最终形成一套命名清晰、编号准确、能够与资料审查评价条款

得分要点逐一对应的佐证材料。

4.服务对象：全市国创工作涉及台账资料的部门，包括市创建办、创建领导小组相关成

员单位，各辖市区创建办、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等。

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国家验收结束。

服务标准：

针对常州市开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提供创建资料辅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创建资料辅导方案

2.创建涉及的每个指标点所对应的佐证资料，编制成册

3.创建资料清单和资料库



供应商应组织专家对编制成册的创建资料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由供应商主要负责

人或其授权的分管负责人签字确认。

标段二：

服务范围：

2023-2024 年，常州市进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关键时期。为确保创建工作

有序推进，如期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任务，经前期调研论证，结合《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1 版）》和常州市《创建方案》要求，拟委托有国创经验的第三方

机构在暗访方面提供服务，从而更好地迎接省级初评与国家验收，力争食品安全各项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顺利获得国务院食安办授牌命名。

服务要求：

每月组织暗访至少 1 次，共计 30 次，每次覆盖 7 个辖市区，每个地区不少于 10 家，

且覆盖暗访所有业态。30 次暗访中，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暗访 3 次，且暗访具体点位不得重

复。组织暗访通报材料。暗访材料包括问题清单、现场视频（照片）和分析报告。

对象：全市 7个辖市区，业态覆盖校园周边（含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品摊贩、小餐

饮、食品超市、便利店（含母婴用品店）、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

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国家验收前。

服务标准：

每一次暗访组织实施阶段及时提交检查评估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暗访实施方案

2.各个辖市区（7 个）的暗访检查表、检查对象名单、问题清单、现场视频（照片）

资料、暗访分析报告

3.全市层面暗访分析报告、剪辑加工 15 分钟以上视频素材

4.暗访分析报告文字宜简洁，附必要的图表、照片，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导言，介绍暗访目的、依据、原则、内容（范围、对象）、过程、方法等；

（2）暗访情况；



（3）风险分析；

（4）暗访结论；

（5）整改措施与建议；

（6）附件，包括各暗访对象、具体问题和必要说明等。

供应商应组织专家对暗访过程及分析报告进行评审，暗访分析报告评审通过后，由供

应商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分管负责人签发。

标段三：

服务范围：

2023-2024 年，常州市进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关键时期。为确保创建工

作有序推进，如期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任务，经前期调研论证，结合《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1 版）》和常州市《创建方案》要求，拟委托有国创经验的第三

方机构在示范引领项目打造方面提供服务，从而更好地迎接省级初评与国家验收，力争食品

安全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顺利获得国务院食安办授牌命名。

服务要求：

对示范引领项目的数据资料汇总、整合后，通过对比分析、研讨论证等方式，总结具有

常州特点的“示范引领”项目特色，最终确定符合常州市城市特点的申报项目名单，辅助各

项目专班完成示范引领项目材料撰写、答辩要点等工作，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编制常州市

示范引领典型案例手册，形成项目创建资料清单和资料库，确保落实“示范引领”项目的痕

迹化资料、经验材料、答辩 PPT 等资料的合规，并符合委托方的工作要求。

服务对象：负责示范引领项目的所有创建单位。

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国家验收前。

服务标准：

针对常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开展示范引领项目打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1.示范引领项目打造方案

2.对示范引领项目筛选审定后的申报项目名单

3.示范引领项目资料清单和资料库（包括但不限于确保落实项目的痕迹化资料、数据

资料、经验材料、答辩 PPT 等）



4.常州市示范引领典型案例手册

供应商应组织专家对示范引领项目以及对应的资料、示范引领典型案例手册进行评审，评审

通过后，由供应商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分管负责人签字确认。

标段四：

服务范围：

2023-2024 年，常州市进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关键时期。为确保创建工

作有序推进，如期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任务，经前期调研论证，结合《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1 版）》和常州市《创建方案》要求，拟委托有国创经验的第三

方机构在咨询培训方面提供服务，从而更好地迎接省级初评与国家验收，力争食品安全各项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顺利获得国务院食安办授牌命名。

服务要求：

1.依据国创相关文件及具体验收要求，结合常州市创建工作实际，对国创工作提供包

括整体实施方案的答疑、讲解等咨询服务，在相关政策讲解、任务拆分、经验案例分项等方

面提供专业支持。

2.在模拟验收、省级初评、创建验收等各个环节，协助开展自查自评工作，撰写自查

报告。

3.开展现场教学。提供创建业态标准化资料（图文并茂），对各业态开展检查，进行

现场指导教学。对于样本企业较多的业态，各辖市区从该业态的样本中选取一家作为现场指

导教学的地点，组织集中观摩学习。对于样本企业较少的业态，全市范围内挑选样本后，统

一到该样本进行集中观摩学习。

4.开展创建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两个责任”落实等示范引领项目打

造、指标标准解读、迎检点位打造、基础资料要求、各类业态现场检查重点、验收标准与打

分要求等，覆盖创建工作的全流程全环节全业务。

培训人员：市级层面包括创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创建办组成人员、具体承担创建

工作的相关人员；各辖市区创建办人员。

服务时间：



咨询期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覆盖创建周期。培训为 2023 年、2024 年迎检前各 1次，每次

培训 2天。

服务标准：

针对常州市开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提供咨询培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咨询答疑汇编

2.模拟验收、省级初评、创建验收等各环节自查报告，自查报告需符合创建评审相关

要求。

3.现场教学方案、创建业态标准化资料（图文并茂）

4.创建培训方案、培训课件、培训资料汇编

供应商应组织专家对自查报告进行评审，自查报告评审通过后，由供应商主要负责人

或其授权的分管负责人签发。

标段五：

服务范围：

2023-2024 年，常州市进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关键时期。为确保创建工

作有序推进，如期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任务，经前期调研论证，结合《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1 版）》和常州市《创建方案》要求，拟委托有国创经验的第三

方机构在风险评估方面提供服务，从而更好地迎接省级初评与国家验收，力争食品安全各项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顺利获得国务院食安办授牌命名。

服务要求：

自 2023 年三季度起，至 2024 年三季度末，每季度组织风险评估 1次，共计 5 次。每

次覆盖 7 个辖市区及当地所有业态，每个地区不少于 100 家，且 5 轮至少覆盖所有乡镇街道

2次。按全市层面和各个辖市区层面分别组织风险评估通报材料，包括检查对象名单、问题

清单、现场视频（照片）和分析报告。对被评估对象，根据发现的问题，列明整改清单，进

行针对性辅导，从而符合创建验收的现场及台账资料要求。



对象：依据《省级初评操作指南（2021 版）》和上一批城市国家层面验收打分标准，

对常州市 7个辖市区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及基层单位按照国创明查的要求进行风险评估，包

括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单位、食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 23 类明查业态。

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底前。。

服务标准：

每一次风险评估组织实施阶段及时提交检查评估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风险评估实施方案

2.各个辖市区（7 个）的风险评估检查表、检查对象名单、问题清单、现场视频（照

片）资料、风险评估分析报告

3.全市的风险评估分析报告

风险评估分析报告文字宜简洁，附必要的图表、照片，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导言，介绍评估目的、依据、原则、内容（范围、对象）、过程、方法等；

（2）风险评估情况；

（3）风险分析；

（4）评估结论；

（5）整改措施与建议；

（6）附件，包括各检查对象、具体问题和必要说明等。

4.发现问题单位的整改清单、整改建议和开展针对性辅导的佐证材料、整改完成的确

认单（需检查对象和供应商双方签字确认）。

5.供应商应组织专家对风险评估过程及报告进行评审，评估报告评审通过后，由供应

商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分管负责人签发。


